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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T6985-2022海上石油设施助航标志.pdfICS 13.100 CCS E 09 
SY/T 6985—2022 代替SY/T6985—2014 
idstonavigation for offshore oil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 4.1视觉航标 4.2声响航标 4.3无线电航标 4.4控制盘和应急电源 4.5产品认证 配置和安装 5.1一般要求 5.2视觉航标 5.3声响航标 5.4无线电航标 5.5其他要求 6 5.6控制盘和应急电源 5.7防护和防爆 检查和维护 
本文件按照GB/T1.1一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主起草。 本文件代替SY/T6985—2014《海上石油设施声光助航标志》，与SY/T6985—2014相比，除结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4年版的第1章）； b）将“一般要求”更改为“技术要求”（见第4章，2014年版的第3章）； c）将“助航标志灯”更改为“视觉航标”（见4.1和5.2，2014年版的3.1和4.1）； d）将“助航标志灯”更改为“助航标识灯”[见4.1.1、4.4.1、4.4.3a)、5.2.1和5.7，2014年版 的3.1.1、3.1.2、3.4.1、4.1.1、4.1.2、4.5、5.5和第6章]； e）将“3.1.1”更改为“4.1.1.2”（见4.1.1.2，2014年版的3.1.1）； f）将“3.1.2”更改为“4.1.1.4”（见4.1.1.4，2014年版的3.1.2）； g）增加了助航标识灯的技术要求（见4.1.1.1、4.1.1.3、4.1.1.4和4.1.1.5）； h）将“3.2”更改为“4.1.2”（见4.1.2，2014年版的3.2）； i）增加了“应符合MH/T6012和《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中附件E第 (c）条。”（见4.1.2.1）； j）增加了状态灯的技术要求（见4.1.3）； k）增加了周界灯的技术要求（见4.1.4）； 1）将“雾笛”更改为“声响航标”（见4.2、5.1.2、5.3，2014年版的3.2、4.3）； m）更改了雾笛的特性（见4.2.1，2014年3.3.1）； n）更改了雾笛的技术要求（见4.2.2～4.2.5，2014年版的3.3.2～3.3.4）； 0）增加了无线电航标的技术要求（见4.3）； p）将“制盘及应急电源”更改为“控制盘和应急电源”（见4.4，2014年版的3.4）； q）更改了制盘及应急电源的技术要求（见4.4.1和4.4.3，2014年版3.4.1和3.4.2）； r）将“设备”更改为“产品认证”（见4.5，2014年版的3.5）； s）将“助航系统所含设备应具备中国发证检验机构认可的产品证书”更改为“本文件涉及的助 航标志所含设备应具备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的产品证书”（见4.5，2014年版的3.5）； t）增加了一般要求（见5.1）； u）将“4.1”更改为“5.2”（见5.2，2014年版的4.1）； v）将“平台”更改为“海上石油设施”（见5.2.1.1、5.2.1.2，2014年版的4.1.1）； w）更改了助航标识灯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2.1.1、5.2.1.2，2014年版的4.1.1）； x）将“4.1.2”更改为“5.2.1.3”（见5.2.1.3，2014年版的4.1.2）； y）将“4.2”更改为“5.2.2”（见5.2.2，2014年版的4.2）； z）更改了障碍灯的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2.2DB11／T 1857-2021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pdf，2014年版的4.2）； aa）增加了状态灯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2.3）； ab）增加了周界灯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2.4）； ac）更改了雾笛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3.1、5.3.2、5.3.3、5.3.4和5.3.5，2014年版的4.3）； ad）增加了“无线电航标”配置和安装要求（见5.4）； 
本文件规定了海上石油设施助航标志系统的技术、配置和安装、检查和维护、报废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海区的海上石油设施包括固定式平台（导管架式）、移动式平台（坐底式 自升式、船式、驳船式、半潜式）、浮式生产装置、人工岛等所配置的助航标志系统。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1.1.1标示单一海上石油设施的助航标识灯色应为白色，标示海上石油设施群范围的助 类、形状、颜色、灯质应符合GB4696的要求。 
度应不小于1400cd，并同步工作。其闪光节奏如下： 短明（点）：0.5s，暗：0.5s； 短明（点）：0.5s，暗：0.5s； 长明（划）：1.5s，停：8.5s（或11.5s）； 灯光周期：12s（或15s）。 
短明（点）：0.5s，暗：0.5s； 一长明（划）：1.5s，停：8.5s（或11.5s）； 灯光周期：12s（或15s)。 4.1.1.3助航标识灯的设置应考虑背景光影响，其灯光射程不低于10nmile。 4.1.1.4无人平台上的助航标识灯应设有光控装置，约在日落前15min（即在日光照度小于300lx）打 开信号灯，约在日出后15min（即日光照度大于300lx）关闭助航标识灯。从日落前15min到日出时， 以及其他时间在任何方向上的大气能见度不大于2nmile时，助航标识灯应一直保持发光。 4.1.1.5应设有光源的自动更换装置和故障报警系统。 
4.1.2.1发光强度应符合MH/T6012和《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中附件E 第（c)条。 
4.1.3.1应能在设施规定的有毒气体警报启动时自动启动，并能在直升机甲板上手动控制。
a）采用国际民航组织定义的“红色”灯。 b）直升机能从所有进场方向（即360”方位内）看到信号，以任何航向在直升机甲板上降落时 都有一垂直光束扩射。 c）在水平面以上2°～10°之间有效光强至少为700cd，其他仰角至少为176cd。 d）应设有装置，能使灯的发光强度在直升机降落直升机甲板上时减弱至不超过60cd。 e）以每分钟120闪的速率闪烁，如需要两盏或多盏灯满足该要求，灯光应同步以确保按同一时 间间隔（误差10%以内）闪烁。如有直升机在直升机甲板上，应有措施将闪烁速率降至每分 钟60闪。最大负载循环应不大于50%。 f）任何时候在不少于3s的时间内达到满负荷光强。 
SY/T 69852022 
g）单一故障不应妨碍系统有效运行，如为满足闪光速率要求而使用多于一盏灯，在故障状次 允许闪光速率降至每分钟至少60闪。 h） 如为达到“甲板上”360”方位覆盖而设置“复现”灯，其方位角和仰角应具有最小16c 最大60cd的光强 
直升机甲板应设置可从降落区域或其上方的所有方向看见的绿色灯，标示出降落和起飞区周 界灯应符合表1规定的色度特性及表2规定的垂直光束扩射和光强特性 
表1 周界灯的色度特性 
表2绿色周界灯的光强 
4.2.1应符合GB4696的要求，雾笛的声响节奏特征为莫尔斯信号“U”（··一)，最大周期为30s。 其特性如下所示： 一短鸣：1s，停：1s； 短鸣：1s，停：1s； 一长鸣：3s，长停：23s； 一周期：30s。 4.2.2雾笛应使从任何方向驶近的船舶均可以听见。 4.2.3雾笛应在大气能见度小于2nmile时自动启动。主雾笛在任何方向的一般听程至少应有 2nmile，备用雾笛在任何方向的一般听程至少应为0.5nmile。 4.2.4主雾笛应采用自动雾笛（或遥控启动)，备用雾笛可采用自动或手动雾笛。 4.2.5雾笛的控制系统应具有手控操作及故障报警的功能。 
编码长度应由国家土官命确定。 1.3 M 信号特征应能对3cm（X波段）和10cm（S波段）频段雷达做出响应，工作在9GHz的雷 标用水平极化，工作在3GHz雷达信标用水平极化和可选的垂直极化，用于描述雷达工作频率的 术语见表3。 
表3描述雷达工作频率 
4.4控制盘和应急电源
4.4.1控制盘应集成输电、配电、控制等接口，灯光和雾笛故障报警功能。面板上可手动操作助航标 识灯、障碍灯及雾笛的手动启停。 4.4.2助航标志设备的主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应急电源。 4.4.3应急电源应有足够的容量，供电范围和时间要求如下： a）应能向助航标识灯和声响航标供电至少96h； b）应能向直升机甲板包括状态灯和周界灯供电至少18h： 
? 控制盘应集成输电、配电、控制等接口，灯光和雾笛故障报警功能。面板上可手动操作助 灯、 障碍灯及雾笛的手动启停。 2 助航标志设备的主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应急电源。 
4.2 助航标志设备的主电源发生故障时，应能自动切换至应急电源。 4.3应急电源应有足够的容量，供电范围和时间要求如下： a）应能向助航标识灯和声响航标供电至少96h； b）应能向直升机甲板包括状态灯和周界灯供电至少18h； c）应能向浮式装置和海上固定平台红色障碍灯供电至少96h，向其他海上石油设施红色障碍灯 （如设有）供电至少18h； d）应能向雷达信标和AIS航标供电至少18h。 
及的助航标志所含设备应具备中国政府主管部门 
5.1.1助航标志的安装应与海上石油设施的建设同步。 5.1.2助航标志应能标示海上石油设施的位置和平台群的范围。 5.1.3在平台群区域航行安全可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每一座平台可以不独立地安装所有的助航标 志。其助航标志应按平台群的总体助航标志来配置，但配置方案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的认可。 5.1.4对于非自航式浮式装置，除满足本文件的适用规定外，还应满足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的要求。 5.1.5对于自航式浮式装置，除满足本文件的适用规定外，还应满足《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第5章和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要求。 5.1.6移动式平台除满足本文件的适用规定外，还应满足《海上移动平台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要求 
5.2.1.1海上石油设施应安装一盏或同步闪光的多盏显示白色的助航标识灯，具体数量根据平台大小 配置，使船舶从任何方向接近海上石油设施时都能够看到其中至少一盏。 5.2.1.2移动式平台助航标识灯设置高度应在设计高潮位以上6m～30m，其他海上石油设施助行标 识灯设置高度应在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上6m～30m。特殊情况下不能安装在该范围内时，可适当调整 安装角度，使灯具具有相应发散角。 5.2.1.3通井路应隔500m设置1盏标识灯，登陆的端点应设置一盏标识灯，大型平台和人工岛如果 长度超过500m应在两端点之间增加一盏标识灯。 
海上石油设施若存在可能危及直升机或其乘员安全的情况，应安装一盏（或几盏）闪烁的红色 灯，确保驾驶员能从任何进场方向和任何着陆航向看到，且符合CAP437中第4意的规定 
5.2.4.1应设在直升机甲板平面以上且不高于甲板平面0.25m，布置间隔不超过3m且应围绕降落和 起飞区的周界均等设置。 5.2.4.2对于方形或长方形的甲板应沿每一边至少设4盏灯，包括在降落和起飞区的每个角隅设 1盏，如果需要将直升机或大型设备移出降落和起飞区，在降落和起飞区内缘（150°障碍限制区原 点）可使用与甲板齐平的嵌入灯。 
钢筋混凝土基础施工技术交底5.3.1 海上石油设施应设置 
SY/T 6985—2022 
5.3.2固定式平台和人工岛雾笛发声器应安装在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上6m～30m。 5.3.3浮式生产装置雾笛应安装在其部和部相应高点处，控制设备应安装在中央控制室 5.3.4海上移动平台雾笛应安装在设计高潮位以上6m～30m。 5.3.5移动式海上石油设施应配备手动声响信号和其他发声器，以便声响信号故障时使用。 
若其他助航标志不足以避免船舶碰撞风险，宜配备一部雷达信标和（或）AIS助航标志， 石油设施能够被探测到 
5.5.1若海上石油设施位于航道附近，除按本文件设置固定助航标志外，可根据GB/T26781的配置 和技术要求设置水上浮动助航标志，以标示其范围。 5.5.2海上石油设施停用后，应继续保留原有助航标志。 
5.6控制盘和应急电源
5.6.1控制盘及应急电源宜安装在安全舱室内
a）浮式装置应急电源布置应符合《海上浮式装置入级规范》和《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安 全规则》的规定；应急配电板的安装应符合《海上浮式装置人级规范》的规定。 b）海上固定平台应急电源布置应符合《海上固定平台安全规则》的规定；浅海固定平台应急电 源布置应符合《浅海固定平台建造与检验规范》的规定。 c）海上移动平台应急电源布置应符合《海上移动平台人级规范》的规定，同时符合《海上移动 平台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应急配电板的安装应符合《海上移动平台人级规范》的规 定，同时符合《海上移动平台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规定。 d）人工岛应急电源的设置应符合SY/T6777的规定。 e）直升机降落信号灯至少应由两个独立的最后分路供电；周界灯和障碍灯的应急电源由不间断 电源（UPS）供电系统供电。 
防护等级应符合GB/T4208的要求，室内设备防护等级不低于IP23DB35／T 1902-2020标准下载，室外设备防护等级不 56。安装在危险区内的助航标识灯、障碍灯和雾笛、无线电航标及控制盘应为防爆型，防爆等纟 ExdIIBT4 




航空工业标准
核工业标准
公共安全标准
新闻出版标准
教育标准
粮食标准
建筑工业标准
铁路运输标准
轻工标准
石油化工标准
建筑材料标准



©版权声明

资源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同类资源：






        
            
				上一篇

				JTS《水运工程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征求意见稿)》.pdf
         
            

            
				下一篇

				返回列表

            

        




相关文章




	·
		JY/T 0624-2018 高等学校固定资产















	热门文章
	随机精选





	1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
		NB/T 47013.5-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5部分：渗透检测




	3
		NB/T 47013.2-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2部分：射线检测




	4
		NB/T 47013.1-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部分：通用要求




	5
		NB/T 47013.3-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3部分：超声检测




	6
		TSG T5002-2017 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质监局网站发布 仅供参考




	7
		NB/T 10096-2018 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




	8
		NB/T 47044-2014 电站阀门




	9
		NB/T 33008.1-2013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 第1部分非车载充电机




	10
		NB/T 10394-2020 光伏发电系统效能规范




	11
		NB/T 47013.10-201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10部分：衍射时差法超声检测




	12
		NB/T 32043-2018 光伏发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13
		AQ/T 9009-2015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规范




	14
		NB/T 47049-2016 管式空气预热器制造技术条件




	15
		TSG Z7005-2015 特种设备无损检测机构核准规则




	16
		NB/T 33001-2018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技术条件






 

	1
		GB 21748-2008 教学仪器设备安全要求 仪器和零部件的基本要求




	2
		GB 22619-2008 联苯菊酯原药




	3
		QB/T 1504-1992 实验室玻璃仪器互换锥形磨砂接头




	4
		GB/T 4324.15-1984 钨化学分析方法 偶氮氯膦I光度法测定镁量




	5
		SN/T 0108-1992 进口正面革检验规程




	6
		HB 5681-5684-1983 变径直通管接头




	7
		GB/T 14506.5-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总铁量测定




	8
		GB/T 19004-2011 追求组织的持续成功 质量管理方法




	9
		DBJ50 055-2006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应用技术规程




	10
		GBT35239-2017 人造板及其制品用甲醛清除剂清除能力的测试方法




	11
		DB62／T 201-2020  封山育林技术规程.pdf




	12
		益阳碧桂园C区钢筋工程施工方案（25P）.doc




	13
		杭州钱塘江一桥南岸某住宅楼水电安装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14
		九江高线管道施工方案










同类主题



建筑工程公路路桥桥梁工程电力弱电市政工程ehs工程环保工程设备安装水利工程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施工钢结构铁路工程景观园林






	
免责声明
关于我们
Copyright © 2007-2023 · 标准下载网 www.bzmfxz.com 工程资料范本文库，专业标准规范下载网站，施工组织设计，建筑别墅图纸，工程建筑资料范文分享

	













